
 
  

中國香港羽毛球總會 

教練紀律守則 
(二零二四年七月一日 修定版) 

 

教練應該是傳授新知識、技能及啟發學員潛能的導師，應為所有受訓者提供一個良好的訓練條件。

教練的職責是提高受訓者的興趣及表現，幫助受訓者發揮潛能，並有計劃、有組織地執行各種訓練

計劃。凡總會註冊教練必須遵守以下教練紀律守則: 

 

教練紀律守則 

 

1. 本會教練肩負著發展羽毛球運動和培育新一代人材的使命，因此，教練對接受訓練的所有學員，

一定要有耐心和愛心，應不分彼此、一視同仁、有教無類。不可有急躁或不耐煩之態度出現，

必須樹立正確的教學態度。 

 

2. 無論任何訓練班，教練必須最少五分鐘前到達訓練場地，切勿遲到、早退或缺席。 

 

3. 訓練時，非必要不可使用手提電話。 

 

4. 教練必須依照總會訂立之訓練大綱，按步就班及有系統地指導學員，致力提高受訓學員的技術

和興趣。 

 

5. 訓練時應按學員的個別差異安排適當訓練，並因應情況對學員作個別指導，使他們能掌握內容。 

 

6. 任何訓練班開班的第一課，必須清楚、嚴格地提出訓練班的要求，學員若違反紀律，經口頭警

告而又重犯者，在教練視線範圍內及安全情況下，暫停其訓練，以保証課程順利進行。事後教

練必須向總會匯報。 

 

7. 凡由總會委派擔任訓練班的教練，若因事請假，必須一星期前以書面通知總會，得總會同意後，

由該教練自行安排代課教練。唯此代課者必須為總會註冊教練，並需事先得到總會批准，方可

生效。 
 
8. 遇有突發意外或受傷情況，須即時作適當處理，以免傷者情況惡化，並於事後向總會報告和填

寫本會指定之意外報告表格。 
 

9. 任何訓練班舉行期間，如有問題出現，須即時向總會反映及匯報，並要小心處理。  
 

10. 訓練班教練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對本班學員作私鐘羽毛球教授，違規者本會有權給予處分或隨

時停止其教練職務。 



 
11. 訓練班教練不得推介其現任教訓練班學員往其球會(如有)或推介往其他球會受訓。如發覺在其

任教的訓練班中，有學員已是其球會(如有)之學員，必須立即向總會申報，以避免利益衝突。 
 

12. 本會絕不容許任何教練在訓練班舉行期間推介任何商品、服務或派發名片給學員以作為個人

宣傳。 
教練亦不得以任何形式標榜自己為現職本會訓練班教練用以作私人宣傳。 

 
13. 凡由本會委派擔任訓練班的教練，必須穿著整齊運動服裝和球鞋上課。 
 
14. 教練必須明確自己的職責、形象健康，切勿粗言穢語。更不得做出任何不合法和不道德的行為。

例如:偷竊、性侵犯等等。 
 

15. 教練必須遵守本會制定的保護兒童政策。根據該政策A部分第2條 2.1 e 項規定: 羽總聘用之有

機會與兒童接觸每期課程為30小時或以上教練員必須向羽總提供性罪行記錄查核編號。 
任教本會 30 小時以下課程之教練，需自行申報或簽署聲明沒有性罪行記錄。 

 
16. 本會不容許教練向學員直接或間接收受任何形式利益，以防止觸犯賄賂條例。 
 

教練紀律守則的遵守及執行 

 

執行和遵守紀律的內容是每一位教練應有的責任，任何有關執行紀律守則的問題及對守則的

意見或改善提議均應向本會及時反映，以便本會作出考慮及回應。 

 

違反教練紀律守則 

 

   本會絕不容許任何非法及不道德的行為。教練若違反上述紀律守則，將會受到紀律處分。紀律

處分由記過至取消本會註冊教練資格。如經本會董事會通過，總會有權即時解除其教練職務，同時

會在本會網頁上刊登和通知各相關的合作伙伴。嚴重者將交由警方處理。 

 

自律應由本身開始，教練自律的基本工具就是教練紀律守則。對外而言，紀律守則可提高對

總會及各教練的美好聲譽。 

 

本會有權定期修改此紀律守則 

 

 

中國香港羽毛球總會 

                                                        二零二四年七月一日修定版 

 

 

 


